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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教函〔2019〕126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答复类型：A 

 

 

关于市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 
第 1334 号建议的答复函 

 

庄刚毅等 4位代表: 

您们提出的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对我市校外托管机构规范管

理的建议》（第 1334 号）由我局会同市人社局、市场监管局、

民政局办理。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 

近年来，各种类型的校外托管机构应运而生，一定程度上

解决了很多家长因工作繁忙无暇顾及孩子的困难。但由于缺乏

监管，校外托管机构证照不全，存在诸多隐患，加强校外托管

机构的管理已成为无法回避和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。 

我局本着对校外托管机构应当本着加强监管、逐步规范的

原则，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，使其健康有序地发展。一是强化

前置审查。市教育局会同相关部门加强对托管机构人员的把关，

对从事教学辅导的从业人员严把入口关，并对有提供教学辅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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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的托管机构，加强审核把关，督促按照相关规定配备辅导

人员；市民政局加大登记前置审查力度，在校外托管机构的名

称、宗旨、业务范围、发起人和拟任负责人等方面严格把关，

支持符合登记条件的托管机构依法成立；2019 年 3 月，市消防

支队会同教育部门联合下发了《关于落实泉州市校外培训机构

设置标准（试行）若干意见的通知》（应急泉消〔2019〕61 号），

对培训机构的消防安全采取审批与第三方评估“双轨制”。校外

托管机构的消防审批问题参照有关要求执行。二是加强日常监

管。市民政局加强日常监管力度，通过开展民办非企业年度检

查和“双随机”检查，在泉州民政网及时通报存在问题的托管

机构，责令整改，对未及时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按有关规定列

入“异常名录”并予以公示。出台《泉州市社会组织异常名录

和失信黑名单管理办法》，对被列入失信黑名单的社会组织采取

不给予资金资助、不授予相关荣誉称号等惩戒措施，规范社会

组织活动管理，发动社会监督，促进托管机构健康有序发展。

在登记审核中，限制失信被执行人举办校外托管机构，限制失

信被执行人个人登记或备案为校外托管机构负责人。三是开展

专项治理。2018 年，市教育局等四部门联合下发《关于印发泉

州市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工

作方案的通知》，成立了专项治理行动工作小组，针对面向普通

中小学生开展学科类培训的机构，通过开展排查摸底、全面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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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、督促检查，切实维护学生合法权益，坚决治理违背教育教

学规律和青少年成长规律的行为，督促校外培训机构规范办学,

加快推动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过重问题，保障全市中小学生

健康成长全面发展。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要求各县（市、区）

教育局继续加大治理力度，对违规从事学科教育培训的托管机

构限期整改。对不符合我市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，且不具备

整改条件，以及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托管机构，立即予以关停

取缔；对基本符合我市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，且具备整改条

件的托管机构，指导其按照《关于印发泉州市校外培训机构设

置标准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泉教综〔2019〕3 号）的要求办理相

关证照。同时，积极贯彻落实省教育厅出台的《关于进一步规

范中小学校教育教学行为工作的通知》《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

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，坚持“堵疏”结合，部署重点集中整治

6类不规范行为，查处公办在职中小学教师到校外培训机构兼职

兼课、诱导或逼迫学生参加校外培训机构培训，以及中小学校

不遵守教学计划、“非零起点教学”等行为。建立健全中小学生

课后服务工作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，为加快解决中小学生放学

后无人看护的安全问题、课后放任等问题奠定政策基础。  

下一步，我局将继续会同相关部门积极吸收借鉴各位代表

的意见建议，落实各项监管措施，努力探索适合校园托管机构

发展路子，促进校外托管服务行业的健康发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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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谢您们对我市教育工作的关心、理解与支持，欢迎继续

给予关注指导。 

 

分管领导：陈军宣 

经办人员：胡志强 

联系电话：22767196 

 

 

 泉州市教育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6 月 3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委、市政府督查室，市人社

局、市场监管局、民政局。 


